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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2019 年郯城县东北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。 

（二）立项单位 

项目立项单位名称：郯城县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； 

法人代表：王立金； 

注册资本：60,000.00 万元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322792478239F； 

注册地址：郯城县经济开发区； 

经营范围：县政府授权范围内,行使出资人所有者职能,进

行产权管理；从事投资运作,进行控股、参股等形式的投资；从

事产权收购、土地出让、盘活存量资产；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

设、旧城改造、房地产开发、农田水利建设（经营范围中涉及

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 

1、2019 年 9 月 27 日，郯城县东北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

项目（二期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》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

202137132200000227，项目业主承诺该建设项目符合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； 

2、2019 年 9 月 30 日，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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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9 年郯城县东北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郯行审字〔2019〕93 号），同意由郯城县

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建设该项目，并对项目建设单位、

建设地点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、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等事项

作出批复； 

3、2020 年 4 月 21 日，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鲁

（2020）郯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2107 号不动产权证书； 

4、2020 年 4 月 27 日，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证（地字第 1322202000017 号、地字第

1322202000018 号）； 

5、2020 年 4 月 30 日，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证（编号 371322202004300301）。 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

项目安置区总用地面积 75565.28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

224925.90 平方米。地上建筑总建筑面积为 161532.01 平方米，

其中，住宅建筑面积 152285.82 平方米，配套服务设施建筑面

积 9246.19 平方米。地下建筑面积为 63393.89 平方米，绿地面

积为 26550 平方米。总户数为 1096 户，人数为 3507 人。机动

车停车位 1675 辆。容积率为 2.14，建筑密度 21.15%，绿地率

35.14%。 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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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0 年 1 月起至 2023 年 4 月。 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

（一）编制依据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

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 

2、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 

3、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（临政发

〔2021〕3 号）》； 

4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版）》； 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国家主席令第 15 号，2009

年修正，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； 
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（2018 年 12 月修正）； 

7、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《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》； 

8、原国家计委发布的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

（第三版）及现行财税制度； 

9、《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规程》（CECA/GC1-2007）； 

10、同类工程及相关工程的投资估算有关数据； 

11、工程所在地的人工、材料、机械预算价格等； 

12、现行工程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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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项目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 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 

1、资金筹措原则 

（1）通过自筹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

续融资的可能。 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 

2、资金来源 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85,229.00 万元，其中，项目单位自有

资金 17,229.00 万元，已发行专项债券 41,900.00 万元，本期拟

发行专项债券 26,100.00 万元。 

表 1 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

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 

估算总投资 85,229.00 100.00%  

一、资本金 17,229.00 20.21%  

（一）自有资金 17,229.00 20.21%  

（二）专项债券    

1、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

2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3、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二、债务资金（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） 68,000.00 79.79%  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41,900.00 49.16%  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26,100.00 30.62%  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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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

 

（四）银行融资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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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合计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154,521.81     25,119.44 

经营活动支出 B 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36,350.39     5,245.36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118,171.42     19,874.08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83,985.02 4,199.25 12,597.75 41,992.51 25,195.51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-83,985.02 -4,199.25 -12,597.75 -41,992.51 -25,195.51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17,229.00 5,168.70 12,060.30    

专项债券 I 68,000.00   41,900.00 26,100.00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68,000.00     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15,102.36    1,243.98 2,157.48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=H+I+J-K-L-M-N 2,126.64 5,168.70 12,060.30 41,900.00 24,856.02 -2,157.48 

四、期初现金 P   969.45 432.00 339.49 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36,313.04 969.45 -537.45 -92.51 -339.49 17,716.60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36,313.04 969.45 432.00 339.49  17,716.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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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）表 2 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    129,402.37  

经营活动支出 B 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    31,105.03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    98,297.34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      

专项债券 I     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    41,900.00 26,100.00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2,157.48 2,157.48 2,157.48 2,157.48 2,157.48 913.5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=H+I+J-K-L-M-N -2,157.48 -2,157.48 -2,157.48 -2,157.48 -44,057.48 -27,013.50 

四、期初现金 P 17,716.60 15,559.12 13,401.64 11,244.16 9,086.68 63,326.54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-2,157.48 -2,157.48 -2,157.48 -2,157.48 54,239.86 -27,013.50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5,559.12 13,401.64 11,244.16 9,086.68 63,326.54 36,313.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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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付本息情况 

1、专项债券 

本项目 2022 年 2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5,900.00 万元，期限

7 年，利率 3.02%；2022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5,000.00 万

元，期限 7 年，利率 2.98%；2022 年 6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

11,000.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利率 2.88%；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

26,100.00 万元，假设债券期限为 7 年，利率为 3.50%，在债券

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专项债券还

本付息情况如下。 

表 3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2 年  41,900.00  41,900.00 3.50%   

2023 年 41,900.00 26,100.00  68,000.00 3.50% 1,243.98 1,243.98 

2024 年 68,000.00   68,000.00 3.50% 2,157.48 2,157.48 

2025 年 68,000.00   68,000.00 3.50% 2,157.48 2,157.48 

2026 年 68,000.00   68,000.00 3.50% 2,157.48 2,157.48 

2027 年 68,000.00   68,000.00 3.50% 2,157.48 2,157.48 

2028 年 68,000.00   68,000.00 3.50% 2,157.48 2,157.48 

2029 年 68,000.00  41,900.00 26,100.00 3.50% 2,157.48 44,057.48 

2030 年 26,100.00  26,100.00  3.50% 913.50 27,013.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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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118,171.42 万

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83,102.36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

息的覆盖倍数为 1.42。 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

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保证严格按照政府

债券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

专用。 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

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

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

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。 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 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

1、工期风险:工期延误造成机械、人力资源投入增加，债

券利息增加导致成本增加。 

2、质量风险:质量问题造成的返工、工期延误影响成本。 

3、安全风险: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成本增加，且安全事故会

造成工期延误，从而导致成本增加。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合计  68,000.00 68,000.00   15,102.36 83,102.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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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环境破坏、环境保护风险。 

5、财政和经济风险:通货膨胀、汇率的变动、税费的变化、

材料价格变化。 

6、材料风险:新材料、新工艺的引进，消耗定额变化，材

料价格变化等。 

7、资金风险:资金筹措方式不合理、资金不到位、资金短

缺。 

8、自然灾害风险:洪水、地震、火灾、台风、塌方、雷电

等自然灾害或恶劣天气。 

9、人员及工资风险: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、一般工人的素

质及工资的变化。 

10、设备风险:施工设备选型不当，出现故障，安装失误。 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

1、流动性风险 

由于社会环境、人口政策变化、宏观经济环境、法律法规

调整等因素，致使土地出让价格发生较大变化，导致预测数据

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差异，从而产生收入的不确定性，进而影

响项目的现金流量。 

2、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

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存在一定的风险，项目管理部门

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



 

— 11 — 

 
 

及运营效益。 

六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2019 年郯城县东北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，项

目主管部门为郯城县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，项目单位为郯城

县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，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

26,100.00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评估内容 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（1）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、地区发展规划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

划纲要》指出“优化住房供给结构，促进市场供需平衡，保持

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。在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地区适度增加用地

规模。在商品房库存较大地区，稳步化解房地产库存，扩大住

房有效需求，提高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比例。积极发展住房

租赁市场，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，扩

大租赁市场房源，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

业。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，提高产业集中度，开展房地产投

资信托基金试点。发展旅游地产、养老地产、文化地产等新业

态。加快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，提升住宅综合品质。” 

（2）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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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（2013 年修

正），本项目建设符合第一类“鼓励类”第三十七条“其他服

务业”第 1 款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”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

项目建设有效地有步骤地推进城市建设和改造，优化城市功

能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高城市建设质量。该项目建成后，完善

了所在地段的规划功能，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形象、推动了城

镇化进程；改善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应体系，提升了人居质量；

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，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，加快城市

全面建设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。 

2、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

本项目的建设，可加快郯城县城市化进程，完善城市功能、

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我国近几年提出的构筑市场经济的重中之

重。作为支柱产业，房地产建设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

轻重的作用，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巨大动力，在城市的发展中具

有重要地位。本项目的建设，可加快郯城县城市化发展，提升

该区域的城市形象，促进该区域经济的发展。 

3、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

项目实施后，项目的收益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，通过对收

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、税费的估算，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

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118,171.42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

83,102.36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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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。 

4、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

（1）规划符合性 

项目本着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进行平面布局，土地利用率

高，符合保护耕地的原则。 

本项目采用市政供电，电源稳定，水源由市政自来水管网

供水，水源充足。本项目附近道路发达，交通便捷。项目所在

区域附近无工业区，无明显的有害气体、烟雾、粉尘等大气污

染源。经监测调查，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良好。 

本项目利用市政现有的供水、供电、供热等条件充分体现

了“确保供热和污水收集处理相对集中”、“合理利用土地，明

确功能分区，科学配置城市空间资源，集中布局、集约经营”、

“合理确定功能布局、空间形态、交通组织和基础设施建设内

容，加强市政基础设施配套，并作好各种防灾部署”等规划建

设的原则。 

（2）占地规模合理性 

本项目按照节约土地的原则，可续、合理地利用用地，符

合当地用地规划。本项目采用先进的建造工艺技术和设备，合

理缩短工艺流程，联合布置生产设施，合理划分生产功能分区，

辅助生产设施及其它设施尽量合并或多层布置，尽量提高项目

的容积率和建筑系数。指标均达到郯城县对本地块的规划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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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限值的要求，符合集中用地、节约用地的原则。 

5、项目成熟度 

本项目取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，在土地、资金和政策上给

予优惠政策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有

关文件精神，结合郯城县的实际，为促进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

展，以最小的土地获取最大的土地使用效益，项目投资强度、

建筑密度、容积率、绿地率等指标都充分体现了集约节约用地

的原则。 

2020 年 4 月 21 日，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鲁

（2020）郯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2107 号不动产权证书；2020 年

4 月 27 日，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（地字第 1322202000017 号、地字第 1322202000018 号）；2020

年 4 月 30 日，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（编号 371322202004300301）。 

6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

项目通过专项债券形式筹资 68,000.00 万元，剩余资金自

筹解决。项目实施单位已会同财政等部门解决资金问题。 

7、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 

根据国家相关财务政策、同类项目收入成本收益数据及项

目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预测，本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数

据较为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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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

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，确定申

请专项债券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79.79%，本比例符合相关政

策和实际情况要求，较为合理。 

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

根据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，项目经营期内现金流量及累计

盈余资金充裕，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

净现金流量为 118,171.42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83,102.36 万元，

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42 倍。说明项目

实现自身资金平衡的可能性较大，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。 

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 

2019 年郯城县东北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设

置年度和长期绩效目标，科学规划、设置合理，便于精准实施，

可以有效利用项目资金。 

（三）评估结论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

118,171.42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83,102.36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

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42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项

目可以通过自筹、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

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

本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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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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